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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阳集团 股票代码 00290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翠翠 李翠翠

办公地址

惠州市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上霞北

路1号华阳工业园A区集团办公大楼

惠州市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上霞北

路1号华阳工业园A区集团办公大楼

电话 0752-2556885 0752-2556885

电子信箱 adayo-foryou@foryougroup.com adayo-foryou@foryougroup.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867,708,525.82 2,485,309,102.32 1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1,720,216.60 162,766,977.21 1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168,738,378.02 148,991,057.65 13.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4,037,662.43 129,119,971.39 112.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0.34 11.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0.34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6% 4.13% 0.1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7,194,317,163.51 6,996,997,462.39 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85,097,165.00 4,192,962,570.25 2.2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4,38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华越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6.76% 270,851,352 0

中山中科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98% 28,559,253 0

珠海横琴中科白云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9% 17,602,130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供给改革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71% 12,946,873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稳健收益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7% 6,037,425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信澳新能源

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83% 3,954,121 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景顺长

城新能源产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0% 3,806,155 0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分红－团险分红

其他 0.68% 3,224,146 0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022L-CT001

深

其他 0.42% 2,000,0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0.40% 1,886,61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中山中科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及珠海横琴中科白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均是广东中科科创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管理的私募投

资基金，二者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前10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3年上半年，外部环境复杂多变，行业竞争加剧。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324.8万辆和1323.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3%和9.8%。 其中，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1128.1万辆和1126.8万辆，同比分别增长8.1%和

8.8%。 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598.6万辆，同比增长22.4%；新能源汽车、汽车出口延续高速增长态势，上半年新能源车产销分别完成

378.8万辆和374.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42.4%和44.1%，市场占有率达到28.3%；上半年汽车企业出口214万辆，同比增长75.7%。

2023年上半年公司围绕“订单、交付” 工作，以“提档、提速” 为目标，通过持续改善提升产品力、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加大新

能源及国际大客户开拓力度、 推进经营变革等举措， 进一步增强竞争力。 2023年上半年研发投入约2.97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34.20%。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6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3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2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11.64%，实现扣非后的净利润1.6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25%。 公司主要业务汽车电子及精密压铸营业收入均实现增长，

其中汽车电子实现营业收入18.5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82%，精密压铸实现营业收入7.4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64%。 报告

期内，公司入选“中国汽车供应链百强” 榜单。

1、业务拓展和客户结构改善取得新突破

2023年上半年，公司主要业务订单开拓进展良好，客户结构持续优化。

报告期内，公司汽车电子业务突破大众SCANIA、一汽丰田、上汽大众等新客户；加大力度拓展与现有客户的合作宽度与深

度，包括与上汽、蔚来、长安新能源、广汽埃安等客户合作开发新产品项目，并承接了本田、福田戴姆勒、郑州日产、长安、长城、广

汽、比亚迪、吉利、奇瑞、北汽、东风柳汽、零跑、合众、阿维塔、赛力斯、中国重汽等客户的新项目，其中部分国内客户出口势头良好，

公司获得了多个重点海外平台出口项目；新接订单中新能源项目持续增加，占比持续提升。 国内自主品牌大客户数量增多，长安、

奇瑞、吉利等客户营收占比提升；2023年以来公司接受众多合资及海外车企审厂并参与产品项目竞标。

公司精密压铸业务报告期内成功导入采埃孚、博世、博格华纳、比亚迪、大陆、纬湃、爱信、Stellantis集团、联电、海拉、法雷奥、

莫仕、捷普、蒂森克虏伯、恒盛等客户的新项目，新能源及汽车电子零部件相关订单占比较大，新能源车企客户营收占比同比提

升。

2、实现高质量交付、产能有序扩充

报告期内，公司屏显示、AR-HUD、车载无线充电、座舱域控、数字声学系统、数字钥匙、APA自动泊车、DAB数字收音等产品

的销售额大幅增长。 下属公司之间业务协同性增强，产品交付持续改善，实现了高质量交付，获得客户的高度认可。 报告期内，公

司获得长城汽车“统计质量先锋奖” 、“质量经营贡献奖” 、“新车卓越质量管理奖” 、“质量突出贡献奖” ，博格华纳“最佳合作伙

伴奖” ，恒隆集团“2023年质量优胜奖” 等多项荣誉。

汽车电子业务和精密压铸业务根据订单及未来发展有序扩充产能。 报告期内，公司汽车电子业务和精密压铸业务新项目和

新订单持续增加，公司新增汽车电子产线和压铸模具车间，以满足客户订单增长的需求；按计划推进汽车电子及精密压铸新厂房

建设，为后续订单的释放做好产能储备。 基于业务发展和客户需求，公司加强境外业务布局和拓展。

3、较高研发投入强度，加快产品迭代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研发投入，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10.37%，其中汽车电子研发投入占其营业收入约12.83%，加快产品迭

代升级：智能运算单元方面，公司应用国产芯片方案的座舱域控实现量产；推出轻域控产品并获得多个定点项目；舱泊一体完成

技术预研及样机；推出驾驶域控产品正参与项目竞标；预研中央计算平台解决方案。 智能显示单元方面，公司HUD产品累计出货

已超过100万套，积累了丰富的配套经验，AR-HUD产品采用多种技术路线并行发展的策略，持续进行前瞻性技术研发，已推出

PHUD、光波导样机；屏显示类多尺寸、多形态产品量产，新获得中大尺寸OLED屏的定点项目，并投入研发超高色域、智慧表面、

智慧屏、光场屏等系列产品；完成电子外后视镜商用车平台预研，获得车厂项目定点。其他智能化产品方面，大功率无线充电Qi2.0

新品投入开发；数字声学系统进一步升级，搭载全景7.1.4沉浸式环绕音效、更多通道输出的产品投入开发；精密运动机构包括吸

顶屏、4D音效喇叭机构等完成升级换代，获得多个新能源车型定点项目；数字钥匙完成BLE、UWB技术预研，并获得车厂平台化

定点项目；高精度定位产品获得新定点项目。

精密压铸业务在中大吨位模具设计、模具制造、CNC加工、镁合金工艺、FA装备技术和注塑工艺等方面取得多项技术突破，继

续增强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制造工艺开发、高精密数控加工、半总成装配关联技术等，其中高强韧铝合金产品生产、高精密阀

体加工、摩擦焊接等技术应用项目增多，镁合金注射成型新技术量产应用。 公司多个高难度、高精度产品项目逐步放量并获得新

定点项目；产品类别向中大件延伸，已引进3500吨压铸设备并获得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定点项目。

报告期内，下属公司华阳通用获得2022-2023年度NVH与声学系统行业领域“科技创新突破企业” 荣誉，华阳多媒体获得

“汽车抬头显示HUD国内领军企业” 荣誉；“基于AAOP的座舱域控制器” 和“集成NFC数字钥匙的50W大功率无线充电总成”

分别荣获2022年度汽车电子科学技术奖“卓越创新产品奖” 与“突出创新产品奖” 。

4、共创共建，推进融合创新

公司秉持开放、合作、共赢原则，与产业上下游共建生态圈，开展多维度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共同破解产业发展技术难题，加

快实现技术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在今年上海车展上，下属公司华阳通用与先锋电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举行了战略合作发布仪

式， 推出华阳＆先锋数字声学系统解决方案； 华阳多媒体与美国CY� Vision� Inc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展出双方合作的裸眼3D�

AR-HUD产品，未来双方将共同推进裸眼3D� AR-HUD在汽车领域的技术发展及落地。

5、推进管理创新和组织变革，提升发展能力

报告期内，下属公司深入推行阿米巴经营模式，进一步推进管理创新和组织变革，紧紧围绕“以客户为中心” ，更好地为客户

创造价值。 同时，继续完善人才引进、培养、选拔及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支

撑。

6、完成定向增发，助推战略加速落地

公司于2023年8月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1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智能汽车电子产品产能扩建项目、

汽车轻量化零部件产品产能扩建项目及智能驾驶平台研发项目。 相关项目的实施将扩大公司汽车电子及精密压铸业务的产能，

提高市场占有率；扩展和完善公司业务布局，形成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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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公告格式》等有关规定，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集团” 或“公司” ）董事会编

制了截至 2023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693号)的核准，华阳集

团以每股人民币13.69元的发行价格公开发行73,1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款计人民币1,000,739,000.00元，扣减发行

费用人民币59,879,0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40,860,000.00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2017年10月10日全部到账，并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德师报(验)字(17)第00454号验资报告。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940,086,000.00元，其中以前年度累计使用人民币939,027,008.41元，

因“汽车摄像系统项目” 完成，2023年4月将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3,686,847.54元（其中包含募集资金本金人民币1,832,991.59

元，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收益及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等人民币1,853,855.95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23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监管专户已全部销户。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并实施了《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公司及募投项目对应各子公司分别在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户，2017年10月，公司与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瑞银证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子公司惠州华阳通用电子有限公司、

瑞银证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惠城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子公司惠州市华阳数码特电子有

限公司、瑞银证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子公司惠州市华阳精机有限公司、

瑞银证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子公司惠州市华阳光电技术有限公

司、瑞银证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2022年10月，

公司聘请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为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保荐机构，自签署保荐协议之日

起，广发证券承接原保荐机构瑞银证券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持续督导义务。 2022年11月，公司及子公司惠州市华阳数

码特电子有限公司与广发证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上述协议与深圳证券交

易所《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惠州市华阳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惠州

市华阳精机有限公司、惠州华阳通用电子有限公司、惠州市华阳数码特电子有限公司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销户，与之相关的

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亦已终止。

三、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汽车摄像系统项目” 完成，将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3,686,847.54元（其中包含募集资金本金人民币1,832,

991.59元，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收益及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等人民币1,853,855.95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完成。 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公司工业研究院项目主要是公司技术研发等投入，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情况。

5、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6、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7、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3年1月31日,“汽车摄像系统项目” 募集资金已按募投项目计划投入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相关规定，公司于2023年4月将节余资金3,686,847.54元（其中包含

募集资金本金人民币1,832,991.59元，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收益及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等人民币1,853,855.95元）转出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并对该项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行了销户。 至此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完成。

8、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的情况。

9、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所有募集资金监管专户已全部销户。

10、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1、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符合监管要求，相关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2、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九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940,860,000.00

本年度投

入募集资

金总额

1,832,991.5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

入募集资

金总额

940,860,000.00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9,578,986.3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5.27%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更）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调整后投

资 总 额

（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 日

期

本 报 告

期 实 现

的 效 益

(注1)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汽车信息娱乐及

车联产品项目(注

2)

否

501,500,

000.00

501,

500,

000.00

0.00

468,333,

905.97

93.39

2022年4月

25日

20,802,

283.76

否 否

汽车空调控制系

统项目

是

67,300,

000.00

48,315,

999.41

0.00

48,315,

999.41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是

汽车摄像系统项

目

否

42,000,

000.00

42,000,

000.00

0.00

40,167,

008.41

95.64

2023年1月

31日

-512,

085.55

否 否

高精密压铸零部

件项目

否

176,000,

000.00

176,

000,

000.00

0.00

176,000,

000.00

100.00

2018年6月

30日

33,633,

202.75

是 否

大功率LED驱动

电源项目

是

85,060,

000.00

54,465,

014.26

0.00

54,465,

014.26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是

工业研究院项目

(注2)

否

69,000,

000.00

69,000,

000.00

0

69,000,

0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注3）

是 -

49,578,

986.33

1,832,

991.59

84,578,

071.9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

940,860,

000.00

940,

860,

000.00

1,832,

991.59

940,860,

000.00

- -

53,923,

400.96

- -

超募资金投向

归 还 银 行 贷 款

（如有）

- - - - - - - - - -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如有）

- - - - -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

计

- - - - - - - - - -

合计 -

940,860,

000.00

940,

860,

000.00

1,832,

991.59

940,860,

000.00

- -

53,923,

400.96

- -

未达到计划进度

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 （分具

体项目）

1、“汽车信息娱乐及车联产品项目” 本报告期未达到预计收益的原因：该募投项目实施以来，产品形态发

生了很大变化，产品融合是趋势；研发投入持续增加，产出滞后。

2、“汽车摄像系统项目” 本报告期未达到预计收益的原因： 新项目开拓不达预期且部分量产项目延

期。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详见本报告“附表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公司于2017年10月2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置

换资金总额为276,260,644.42元。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已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项审核，并于2017年10月27日出具了德师报（核）字（17）

第E00215号）专项审核报告，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

集资金节余的金

额及原因

1、因“高精密压铸零部件项目” 已按计划完成，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2020年8月，公司将节余资金（利

息及理财收益）33,583.96元转出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并对该项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行了销户。

2、因“汽车信息娱乐及车联产品项目” 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2022年6月，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60,

558,887.69元（其中包含募集资金本金人民币33,166,094.03元，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收益及利息收入扣

除银行手续费等人民币27,392,793.66元）全部转出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并对该项目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进行了销户。

3、因“工业研究院项目” 募集资金已按募投项目计划投入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2022年6月，

公司将节余资金（利息及理财收益）2,866.00元转出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并对该项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

行了销户。

4“汽车摄像系统项目” 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2023年4月， 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3,686,847.54元

（其中包含募集资金本金人民币1,832,991.59元，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收益及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等

人民币1,853,855.95元）全部转出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并对该项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行了销户。

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用途及去向

无

募集资金使用及

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1：“本报告期实现的效益” 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2：“汽车信息娱乐及车联产品项目” 已按计划完成，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工业研究院项目” 已按计划完成，由于该项

目主要为技术研发等投入，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于2022年6月6日，本公司及本公司之子公司华阳通用完成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的销户手续，与之相关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亦同时终止。

注3：本报告期新增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系“汽车摄像系统项目” 于2023年4月将节余募集资金本金人民币1,832,991.59元转

出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附表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元

变更后的项

目

对应的

原承诺

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1)

本年度

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期

末实际

累计投

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汽 车 空

调 控 制

系 统 项

目

18,984,

000.59

-

18,984,

000.59

100.00%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大 功 率

LED驱动

电 源 项

目

30,594,

985.74

-

30,594,

985.74

100.00%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49,578,

986.33

-

49,578,

986.33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

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1、“汽车空调控制系统项目” ：该项目募集资金到位后，前期重点客户订单均

已量产，随着技术发展和市场情况的变化，产品形态发生了较大变化，空调控

制功能已逐步与其它产品融合，单独空调控制器的需求减少，若按原计划继续

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不能达到预期目标。 根据华阳通用的发展规划，将

该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及相关利息理财收入永久补充全资子公司华阳

通用流动资金。

2、“大功率LED驱动电源项目” ： 该项目新建的办公楼及厂房已投入使

用，目前电源业务已有产能尚未达到饱和，且受中美贸易摩擦等影响，市场环

境有所恶化。 为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将剩余募集资金以及

相关利息理财收入永久补充全资子公司华阳光电流动资金。 未来公司若需继

续投资该项目将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上述相关事项已经2020年6月2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2020年7月17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0年6月29日、2020年7月18日、2020年8月2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55）、《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0-061）、《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

户公告》（公告编号：2020-065）。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2906� � � � � � � � �证券简称：华阳集团 公告编号： 2023-058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1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

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德勤华永” ）的前身是1993年2月成立的沪江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于2002年更名为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2年9月经财政部等部门批准转制成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德勤华

永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222号30楼。

德勤华永具有财政部批准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并经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批准，获准从事H股企业审计业务。德勤华永已

根据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的规定进行了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

德勤华永过去二十多年来一直从事证券期货相关服务业务，具有丰富的证券服务业务经验。

德勤华永的首席合伙人为付建超先生，2022年末合伙人人数为225人，从业人员共6,667人，注册会计师共1,149人，其中签署

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超过250人。

德勤华永2021年度经审计的业务收入总额为人民币42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为人民币33亿元，证券业务收入为人民币7亿

元。德勤华永为61家上市公司提供2021年年报审计服务，审计收费总额为人民币2.80亿元。 德勤华永所提供服务的上市公司中主

要行业为制造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德勤华永提供审计服务的上市

公司中与本公司同行业客户共23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德勤华永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超过人民币2亿元，符合相关规定。 德勤华永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

被判定需承担民事责任。

3、诚信记录

近三年，德勤华永及从业人员未因执业行为受到任何刑事处罚以及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

处分；该所曾受到行政处罚一次，行政监管措施两次；十四名从业人员受到行政处罚各一次，四名从业人员受到行政监管措施各

一次；一名2021年已离职的前员工，因个人行为于2022年受到行政处罚，其个人行为不涉及审计项目的执业质量。 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上述事项并不影响该所继续承接或执行证券服务业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田芬女士自2004年加入德勤华永并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服务工

作，现为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田芬女士近三年签署的上市公司审计报告包括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2021

年度及2022年度审计报告，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及2022年度审计报告。 田芬女士自2020年开始为本公司

提供审计专业服务。

项目质量复核合伙人：彭金勇先生，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及资深会员，2003年起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5年起

开始在德勤华永执业，2009年成为注册会计师，近3年已签署和复核4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彭金勇先生自2023年开始为本公司提

供审计专业服务。

签字注册会计师：郑涵予女士自2017年加入德勤华永并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服务工作，现为中

国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郑涵予女士近三年服务的上市公司审计报告包括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及2021年度审

计报告。 郑涵予女士自2020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专业服务。

2、诚信记录

以上人员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措施或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

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德勤华永及上述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等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4、审计收费

审计费用是以德勤华永合伙人及其他各级别员工在本次审计工作中所耗费的时间成本为基础并考虑专业服务所承担的责

任和风险等因素而确定。 公司2022年审计费用为人民币270万元（含税，包括内控审计费用人民币10万元），2023年审计费用预

计为人民币273万元（含税，包括内控审计费用人民币10万元）。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1、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

审计委员会对德勤华永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诚信状况、独立性等进行审查，认为德勤华永具备为公司提供审

计服务的资质要求,�具备审计的专业能力。 公司审计委员会同意续聘德勤华永为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事项提请

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经审核，德勤华永具备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资格，具有较为丰富的执业经验，能

够坚持以公允、客观的态度进行独立审计，有利于保护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我们同意将《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进行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德勤华永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坚持独立审计准则，较好地完成了公司的财务审计工

作任务。 公司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整体利益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同意董事会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3、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3年8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续聘德勤华永为公

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

4、生效日期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履职情况说明；

3、独立董事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其基本情况的说明。

特此公告。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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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1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注册资本拟变更情况

公司于2023年1月4日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475,710,460元。 本次公司注册资本拟变更情况如下：

1、注销回购专户剩余股份，股份总数及注册资本减少

公司于2023年2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及2023年3月17日召开的2023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20,600股并减

少注册资本。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公司已于2023年5月11日办理完成上述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

注销事宜， 公司股份总数减少20,600股， 由475,710,460股减少至475,689,860股， 注册资本将由475,710,460元变更为475,

689,860元。

2、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自主行权，股份总数及注册资本增加

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自2022年8月19日至

2023年8月17日期间，激励对象共累计行权且完成登记1,787,080份股票期权，公司股份总数增加1,787,080股，由475,689,860

股增加至477,476,940股，注册资本将由475,689,860元变更为477,476,940元。

3、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份总数及注册资本增加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127号）核准，公司已

于近期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46,280,991股。 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德师报(验)

字(23)第00204号），确认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399,999,977.75元，扣减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计人

民币7,292,611.56元后，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392,707,366.19元。 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46,280,991.00元，计入资本

公积人民币1,346,426,375.19元。前述新增股份46,280,991股于2023年8月18日上市，公司股份总数增加46,280,991股，由477,

476,940股增加至523,757,931股，注册资本将由477,476,940元变更523,757,931元。

综上，公司股份总数将由475,710,460股变更为523,757,931股，注册资本将由475,710,460元变更为523,757,931元。

二、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鉴于上述股份总数及注册资本的变更情况，拟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如下：

修订前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75,710,460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23,757,931元。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475,710,460股， 公司的股

本结构为：普通股475,710,460股。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523,757,931股，公司的股本结

构为：普通股523,757,931股。

除上述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公司章程》。

三、其他事项说明

1、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公司董

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变更登记相关事项。 公司将按相关法律规定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手续。

2、本次注册资本变更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为准。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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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1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鉴于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实际情况，

董事会同意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127号），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6,280,991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0.25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399,999,977.75元，扣

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7,292,611.56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392,707,366.19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2023年

8月4日全部汇入公司指定账户，已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德师报(验)字(23)第00204

号）。

公司将尽快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相关银行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

二、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的情况

根据《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200,000.00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投入智能汽车电子产品产能扩建项目、华阳精机汽车轻量

化零部件产品产能扩建项目及智能驾驶平台研发项目。 若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按照项目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本

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根据公司向深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140,000.00万元。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3年8月8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德师报(验)字(23)第00204号），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39,270.74万元，董事会同意对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作出如下调整：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

调整后拟使用

募集资金

1

智能汽车电子

产品产能扩建

项目

华阳通用智能汽车电子产

品产能扩建项目

华阳通用 75,108.34 57,640.77 26,320.74

华阳多媒体智能汽车电子

产品产能扩建项目

华阳集团、华阳

多媒体

60,737.43 52,225.73 41,850.00

2

华阳精机汽车轻量化零部件产品产能扩建

项目

华阳集团、华阳

精机

73,275.01 70,293.91 56,070.00

3 智能驾驶平台研发项目 华阳通用 25,518.78 19,839.58 15,030.00

合计 234,639.56 200,000.00 139,270.74

三、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是根据募集资金到位实际情况和各募投项目当前具体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调整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

资源配置，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3年8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2022年9月6日召开的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本次调整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是根据募集资金到位实际情况和各募投

项目当前具体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相关审议及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事项。

2、监事会审核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事项。

3、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保荐机

构对公司调整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906� � � � � � � � �证券简称：华阳集团 公告编号： 2023-061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阳集团” ）于2023年8月1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增资方式向全资子公司惠州华阳通用电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阳通用” ）、惠州市华阳多媒体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多媒体” ）、惠州市华阳精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阳精机” ）分别注入募集资金人民币41,350.74万元、人民币31,760.00万元、人民币47,240.00万元，用以实施募投项目。 现将

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127号），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6,280,991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0.25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399,999,977.75元，扣

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7,292,611.56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392,707,366.19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2023年

8月4日全部汇入公司指定账户，已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德师报(验)字(23)第00204

号）。

公司将尽快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相关银行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并结合公司实际的募集资金净额，经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调整，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

调整后拟使用

募集资金

1

智能汽车电子

产品产能扩建

项目

华阳通用智能汽车电子产

品产能扩建项目

华阳通用 75,108.34 57,640.77 26,320.74

华阳多媒体智能汽车电子

产品产能扩建项目

华阳集团、华

阳多媒体

60,737.43 52,225.73 41,850.00

2

华阳精机汽车轻量化零部件产品产能扩建

项目

华阳集团、华

阳精机

73,275.01 70,293.91 56,070.00

3 智能驾驶平台研发项目 华阳通用 25,518.78 19,839.58 15,030.00

合计 234,639.56 200,000.00 139,270.74

三、本次增资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华阳通用智能汽车电子产品产能扩建项目” 及“智能驾驶平台研发项目” 由华阳通用实施；

“华阳多媒体智能汽车电子产品产能扩建项目” 及“华阳精机汽车轻量化零部件产品产能扩建项目” 均由两个实施主体共同实

施，各实施主体分别实施各自部分。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实施方式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华阳通用智能汽车电子产品产

能扩建项目、 智能驾驶平台研

发项目

华阳通用 增资 41,350.74

2

华阳多媒体智能汽车电子产品

产能扩建项目

华阳集团 直接使用募集资金 10,090.00

华阳多媒体 增资 31,760.00

小计 41,850.00

3

汽车轻量化零部件产品产能扩

建项目

华阳集团 直接使用募集资金 8,830.00

华阳精机 增资 47,240.00

小计 56,070.00

为有效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建设，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对实施募投项目的子公司进行增资，分别向华阳通用、华阳多媒体、华阳

精机注入资金人民币41,350.74万元、人民币31,760.00万元、人民币47,240.00万元。本次注入的资金将全部用于募投项目的实施

和建设。 具体如下：

序号 标的公司

拟增资的募集资金

总额

原注册资本

本次新增注册

资本

本次增资后

注册资本

剩余募集资

金计入资本

公积

1 华阳通用

人 民 币 41,350.74

万元

15,100.0000 万

港元

4,303.7949 万

港元

19,403.7949

万港元

待定

2 华阳多媒体

人 民 币 31,760.00

万元

16,000.0000 万

港元

13,623.8699万

港元

29,623.8699

万港元

待定

3 华阳精机

人 民 币 47,240.00

万元

25,480.0000 万

港元

15,417.1868万

港元

40,897.1868

万港元

待定

注：人民币兑港元的汇率按资金到位当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中间价计算。 华阳通用、华阳多媒体、华阳精机计入资本公积

的金额按届时增加注册资本后剩余金额确定。

四、本次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1、惠州华阳通用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0743666938D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成立日期：2002年09月30日

注册地址：广东省惠州市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上霞北路1号华阳工业园A区2号

法定代表人：徐惠强

注册资本：壹亿伍仟壹佰万港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移动终端设备制造；移动终端设备销售；音响设备制造；音响设

备销售；仪器仪表制造；仪器仪表销售；智能仪器仪表制造；智能仪器仪表销售；运输设备及生产用计数仪表制造；电子测量仪器

制造；电子测量仪器销售；电子专用设备制造；其他电子器件制造；其他通用仪器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显示器件制造；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卫星技术综合应用系统集成；卫星导航多模增强应用服务系

统集成；导航终端制造；智能控制系统集成；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软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目前公司持有华阳通用83.50%的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旋有限公司持有其16.50%的股权，公司直接与间接合计

持有其100%的股权。 本次增资事项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华阳通用87.12%的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旋有限公司将持有其12.88%

的股权，公司仍然直接与间接合计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至2022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301,615.88万元，总负债143,722.55万元，净资产157,893.34万元；2022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319,826.26万元，利润总额9,437.33万元，净利润12,396.76万元。 （已经审计）

截至2023年6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308,368.15万元，总负债163,287.79万元，净资产145,080.36万元；2023年半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156,121.80万元，利润总额5,348.74万元，净利润6,985.32万元。 （未经审计）

2、惠州市华阳多媒体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073217679XU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成立日期：2001年11月12日

注册地址：广东省惠州市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上霞北路1号华阳工业园B区4#厂房

法定代表人：韩继军

注册资本：港币壹亿陆仟万元

经营范围：汽车音响、各类CD/VCD/DVD录放机芯及其配件、新型电子元器件（光电子器件及其零部件和组件）、镭射头（激

光头）及配件、机械设备、自动化和半自动化设备、工控配件及工模具、投影机及其部件、光电类节能减排产品、LED系列产品、汽

车电装类产品、微型特异电机、微型线圈类产品及其配件、通讯产品部件、手机零配件、软件产品及相关服务、卫星导航定位接收

设备及关键零部件的开发、生产、加工、销售。 电工和照明系列产品以及照明工程、节能工程的设计、安装和维护。 产品在国内外市

场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目前公司持有华阳多媒体75%的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旋有限公司持有其25%的股权，公司直接与间接合计持

有其100%的股权。 本次增资事项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华阳多媒体86.50%的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旋有限公司将持有其13.50%

的股权，公司仍然直接与间接合计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至2022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85,674.70万元，总负债49,504.77万元，净资产36,169.92万元；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7,368.91万元，利润总额5,025.45万元，净利润5,038.45万元。 （已经审计）

截至2023年6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79,754.67万元，总负债42,455.43万元，净资产37,299.24万元；2023年半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46,298.23万元，利润总额385.39万元，净利润1,050.08万元。 （未经审计）

3、惠州市华阳精机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079779656XP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成立日期：2007年02月25日

注册地址：惠州市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上霞北路1号华阳工业园B区5#厂房

法定代表人：刘斌

注册资本：港币贰亿伍仟肆佰捌拾万元

经营范围：汽车关键零部件、通讯及消费电子精密零部件、工业控制及安全控制精密零部件、精冲模、精密型腔模、模具配件、

镭射头（激光头）及配件的开发、生产、加工、销售。 产品在国内外市场销售。（以上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目前公司持有华阳精机86.29%的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旋有限公司持有其13.71%的股权，公司直接与间接合计

持有其100%的股权。本次增资事项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华阳精机91.45%的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旋有限公司将持有其8.55%的

股权，公司仍然直接与间接合计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至2022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163,433.59万元，总负债83,004.53万元，净资产80,429.06万元；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102,927.93万元，利润总额14,234.49万元，净利润14,126.58万元。 （已经审计）

截至2023年6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175,901.34万元，总负债97,827.74万元，净资产78,073.59万元；2023年半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57,413.64万元，利润总额8,272.10万元，净利润7,452.52万元。 （未经审计）

五、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实施募投项目，是基于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需求，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募集资

金的使用方式及用途等符合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六、本次增资后对募集资金的管理

为保证募集资金安全，公司及负责募投项目实施的子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 公司将与负责募投项目实施的子公司、

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本次增资的增资款将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专门用于募投项目建设。 公司将严

格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七、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3年8月1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

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增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增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有利于募投项目的开展和顺利实施，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需要。 上

述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该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的利益。 我们同意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进行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

2、监事会审核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有利于募投项目的开展和顺利实施，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需

要。 该项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以及决策程序等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同意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进行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

3、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

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

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906� � � � � � � � �证券简称：华阳集团 公告编号： 2023-062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投资种类：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

2、投资金额：公司及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子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8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3、特别风险提示：公司投资的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

波动影响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阳集团” ）于2023年8月1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额度不超过8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

度使用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并授权管理层在额度范围内行使具体操作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127号），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6,280,991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0.25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399,999,977.75元，扣

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7,292,611.56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392,707,366.19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2023年

8月4日全部汇入公司指定账户，已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德师报(验)字(23)第00204

号）。

公司将尽快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相关银行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闲置原因

根据《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并结合公司实际的募集资金净额，经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调整，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

调整后拟使用

募集资金

1

智能汽车电子

产品产能扩建

项目

华阳通用智能汽车电子产

品产能扩建项目

华阳通用 75,108.34 57,640.77 26,320.74

华阳多媒体智能汽车电子

产品产能扩建项目

华阳集团、华阳

多媒体

60,737.43 52,225.73 41,850.00

2

华阳精机汽车轻量化零部件产品产能扩建

项目

华阳集团、华阳

精机

73,275.01 70,293.91 56,070.00

3 智能驾驶平台研发项目 华阳通用 25,518.78 19,839.58 15,030.00

合计 234,639.56 200,000.00 139,270.74

公司正在按照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有序推进项目实施。 鉴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需要一定的周期，募集资金分期逐步投

入，现阶段存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和募集资金正常

使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1、现金管理的目的

为了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合理使用部分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回报。

2、现金管理的额度及期限

公司及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子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8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使用期限为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上述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即期限内任一时点的现金管理金额（含前述投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

相关金额）不应超过现金管理额度。

3、现金管理的品种

为控制风险，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

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产品期限不应超过12个月。

4、资金来源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公司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5、收益分配方式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得收益归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所有。

6、具体实施方式

上述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授权管理层在额度范围内行使具体操作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

合格的理财产品发行主体、明确理财金额、选择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公司财务部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四、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投资的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影响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

针对投资风险，上述投资将严格按照公司相关规定执行，有效防范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1、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资金运作能力强的单位所发行的产品；

2、公司将建立投资台账，安排专人及时分析和跟踪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

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产品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各项投资可能的风险与收益，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定期报告；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建设，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对暂时闲置

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保本型低风险投资理财，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投资收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

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现金管理

进行相应的核算处理，反映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相关项目。

六、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3年8月1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8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80,000万元进行现金管理，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取良好的资金回报，不存在损害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80,000万元进行现金管理。

2、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的行为，该事项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

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8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3、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拟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80,000.00万元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已经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80,000.00万元进行现金管理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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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1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

请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于2023年9月5日召开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本次

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符合《公司法》、深交所业务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9月5日（星期二）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9月5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9月5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出席现场股东大会或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参加表决，股东委托的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3年8月31日（星期四 ）。

7、出席对象：

（1）截止股权登记日2023年8月31日下午15:00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

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惠州市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上霞北路1号华阳工业园A区集团办公大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事项

表一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代表本次股东大会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

2.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3.0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2、披露情况

上述第一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二项、第三项议案已经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6日、2023年8月1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和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上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1）、《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3-054）及其他相关公告。

3、其他说明

上述第一项及第三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要求，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及时

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含本数）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出席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应持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

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授权委托书样式详见附件二）；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

件）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

明书（原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和授权委托书（原件）办理登记手续（授权委托书样式详见附件二）；

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个人材料复印件须由个人签字，法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 拟出席本次

会议的股东应将上述材料及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参会股东登记表样式见附件三）以专人送达、信函或传真方式送达本公

司。

2、登记时间

（1）登记时间：2023年9月4日上午9:30-11:30，14:00-16:30；

（2）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邮寄或传真、电子邮件。邮寄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截止时间为2023年9月4日16:30。来

信请在信函上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

3、 登记地址： 广东省惠州市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上霞北路1号华阳工业园A区集团办公大楼二楼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516007；传真号码：0752-2556885。

4、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李翠翠；

联系电话、传真：0752-2556885；

联系电子邮箱：adayo-foryou@foryougroup.com；

联系地址：广东省惠州市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上霞北路1号华阳工业园A区集团办公大楼二楼董事会办公室。

5、本次会议不接受电话登记，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务必于会前半小时到现场办理签到手续，并携带相关证

件原件，以便签到入场。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

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期限预计半天，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代理人费用自理；

2、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附件三：参会股东登记表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九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906” ，投票简称为“华阳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会议全部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

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3年9月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9月5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附件二：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公司（本人）为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

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投票指示如下：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代表本次股东大会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2.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3.0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注：请在“表决意见” 栏目相对应的“同意” 或“反对” 或“弃权” 空格内填上“○” 号。 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 、“反对” 或

“弃权” 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如果本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股东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否□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签名：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签署日期：

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止。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三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自然人股东姓名/

法人股东名称

自然人股东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

表人姓名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是否委托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传真号码 邮政编码

联系地址

自然人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附注：

1.请用正楷字填写上述信息（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相同）。

2.已填妥及签署的参会股东登记表，应于2023年9月4日16:30之前送达、邮寄或传真方式到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3.上述参会股东登记表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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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3年8月17日在惠州市东江高新科技产业

园上霞北路1号华阳工业园A区集团办公大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7日以邮件方式发出，应参

加会议人数9人，实际参加会议人数9人，会议由邹淦荣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规规定及《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对本次董事会各项议案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和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上的 《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

2023-056）。

2、审议通过了《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公

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3-057）。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相关文件。

3、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2023年审计费用预计为人民币273万元（含

税，包括内控审计费用人民币1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关

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8）。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相关文件。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已注销回购专户剩余股份20,600股， 公司股份总数减少20,600股， 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将由475,710,460元变更为

475,689,860元；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及公司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公司股份总数增加48,068,071股，工商

登记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475,689,860元变更为人民币523,757,931元；同意根据上述注册资本的变更对《公司章程》相关内

容作出修订。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变更登记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公

司《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9）及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公

司《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0）。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文件。

6、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公

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1）。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文件。

7、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使用额度不超过8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额度使用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上

述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并授权管理层在额度范围内行使具体操作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公

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2）。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文件。

8、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2023年9月5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公

司《关于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63）。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事前认可意见；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保荐机构相关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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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3年8月17日在惠州市东江高新科技产业

园上霞北路1号华阳工业园A区集团办公大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7日以邮件方式发出，应参加会议人

数3人，实际参加会议人数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温惠群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规规定及《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对本次监事会各项议案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2023年半年度报告》 及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和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上的 《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

2023-056）。

2、审议通过了《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合理、规范的使用募集资金，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

储和专户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该报告如实反映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公司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公

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3-057）。

3、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公

司《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0）。

4、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有利于募投项目的开展和顺利实施，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需

要。 该项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以及决策程序等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同意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进行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公

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1）。

5、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的行为，该事项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

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8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公

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2）。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九日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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